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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核數師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將任職至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華德匡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九

年十月進行業務合併，合併後之公司名稱為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董事會認為，倘核數師能以作為國富浩華國際成員之國際知名名稱國富浩

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繼續為本公司服務，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東（「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因此，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普通決議案，委

任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新核數師，以填補陳葉馮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退任後之空缺。 

 

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均已確

認，概無與彼等各自退任及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有關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及本公司

之債權人垂注。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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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浩仁鍾浩仁鍾浩仁鍾浩仁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鍾浩仁先生及繆家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

棣謙先生、胡惠連先生及李永倫先生組成。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 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

生誤導；及(3) 本公告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

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於其刊載日期起計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最

新公司公告」頁內以及本公司網（http://www.vinco.com.hk）刊登。 
 


